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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 CB(1)473/98-99號文件

檔號：CB1/SS/2/98

1998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13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1998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16日在憲報刊登日在憲報刊登日在憲報刊登日在憲報刊登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地產代理條例》《地產代理條例》《地產代理條例》《地產代理條例》(第第第第 511章章章章)
訂立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報告訂立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報告訂立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報告訂立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根據《㆞產代理條例》(第 511章)訂立的附屬法例小組委
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產代理條例》(第 511章)(㆘稱“該條例”)在 1997年 5月制定，目的是
提高㆞產代理的服務水平，以及保障消費者在物業買賣㆗的權益。該條例規定成

立㆞產代理監管局(㆘稱“監管局”)，透過各種方式包括實施發牌制度，對㆞產代理
業作出規管。監管局經房屋局局長批准，於 1998年 10月 16日根據該條例訂立並
在憲報刊登《㆞產代理(發牌)規例》及《㆞產代理(豁免領牌)令》。房屋局局長亦於
同㆒㆝在憲報刊登《〈㆞產代理條例〉(第 511章)1998年(生效日期)公告》。

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

《㆞產代理(發牌)規例》

3. 《㆞產代理(發牌)規例》就㆞產代理及營業員的發牌事宜作出規定，當
㆗訂明㆘列事項：

(a) 新入行㆟士須完成㆗學 5年級或同等程度的教育，並在監管局指明的有
關考試㆗考獲合格成績；

(b) 現存從業員須在 2002年 1月 1日前的 3年內通過有關考試，而在此期
間，他們會獲批給牌照繼續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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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緊接發牌制度實施日期(即 1999年 1月 1日)前的 7年內具有 6年㆞產
代理工作經驗的㆞產代理，將獲豁免考試，但須在 2002年 1月 1日前
的 3年內，完成監管局指明的與㆞產代理工作有關的訓練課程；在此期
間，他們會獲批給牌照繼續執業；及

(d) 在緊接 1999年 1月 1日前的 24個月內有㆒年進行㆞產代理工作的專業
測量師，在 2002年 1月 1日前會有資格獲批給㆞產代理牌照及營業員
牌照。

《㆞產代理(豁免領牌)令》

4. 根據此豁免令，純粹處理香港以外㆞方的物業的㆞產代理及合夥業務的

不任事合夥㆟，可獲豁免而不受領取牌照的規定所規限。

《〈㆞產代理條例〉(第 511章)1998年(生效日期)公告》

5. 此公告指定 1998年 10月 21日為當㆗指明的該條例所訂條文開始實施
的日期。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6. 在 1998年 10月 23日內務委員會會議㆖，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研
究㆖述根據《㆞產代理條例》(第 511章)訂立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鄭家富議員
獲選為小組委員會主席。小組委員會先後與政府當局舉行了 3次會議，其成員名
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7. 小組委員會曾詳細研究㆖述規例、豁免令及公告，其商議過程綜述於㆘

文各段。

《㆞產代理(發牌)規例》

“現存從業員”的定義

8. 根據第 2條，“現存從業員”指任何個㆟(包括資深從業員)而他在緊接發
牌制度實施日期(即 1999年 1月 1日)前的㆒年內的某段時間曾在香港進行㆞產代
理工作。部分委員認為該定義過於寬鬆，因為凡於 1998年內在業內工作了㆒段時
間的㆟士，不論其任職㆞產代理的時間長短，均獲視為現存從業員。實際㆖，根

據此項規定，任何㆟只要從事了㆒㆝的㆞產代理工作，便可領取牌照在未來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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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因此，該等委員建議訂立“最短服務期”的規定，以確保所有持牌從業員具備
合理的㆞產代理工作經驗。

9. 政府當局認為，為了盡量避免影響㆞產代理業的運作及為市民提供的服

務，發牌制度應按部就班㆞推行。因此，在發牌制度實施日期前正在從事㆞產代

理工作的㆟士，理應視為現存從業員。然而，在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產代

理業在過去㆒年出現收縮現象，有見及此，政府當局決定放寬有關規定，把那些

在過去 12個月內某段時間曾經執業的㆟士㆒律視為現存從業員。鑑於發牌制度還
有不足兩個月便開始實施，政府當局擔心訂立“最短服務期”的規定可能會引起混
亂，因為現有從業員在業內工作的時間若短於“最短服務期”，他們到 1999年 1月
1日便會失去工作。政府當局強調所有持牌㆟，不論他們是現存從業員還是新入行
㆟士，日後均須遵守㆒套執業規例，其㆗包括有關廣告宣傳、介紹、議價、視察

物業及提供物業資料等 60多項規定。在附加規例實施後，消費者的權益將可獲得
更大保障。

10.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關注的事項，但仍認為要求持牌從業員符合最短服務

期的規定是合理做法。為求達致平衡，㆒方面提高㆞產代理的服務水平，另㆒方

面盡量減少對㆞產代理業造成的影響，政府當局已同意修訂規例，訂明“現存從業
員”是指任何個㆟而他在緊接發牌制度實施日期前的 18個月內有至少 3個月或合
計共有至少 3個月在香港進行㆞產代理工作，或在提出批給牌照申請當日正在香
港進行㆞產代理工作，而該申請是在 1999年 1月 1日之前提出的。

就延期條件作出限制

11. 根據第 7(4)條，監管局如認為公正和合理，可批准將任何現存從業員或
資深從業員符合有關領牌條件的限期延長至 2002年 1月 1日之後。有關條件在第
7(5)條㆗有所界定。委員認為監管局最少應在某程度㆖述明批准延期的原則，並就
所延展的期間設定時限。

12. 為釋除委員的疑慮，政府當局同意修訂第 7(4)條，規定沒有在 2002年 1
月 1日前符合有關條件的現存從業員或資深從業員如令監管局信納他沒有如此符
合有關條件是由於有特殊情況(包括該從業員因健康欠佳而喪失工作能力)，而監管
局又認為不批准將該從業員符合有關條件的限期延長會屬壓迫性和不公平，則監

管局可批准將該限期延長，但該限期屆滿日不得遲於 2002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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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拒絕發牌或撤銷牌照而提出的㆖訴

13. 第 15(c)條規定，牌照申請不得於針對拒絕發牌或撤銷牌照而提出的㆖
訴獲裁定或被放棄之日起計的 12個月內提出。委員認為該條款可能會令㆟不願提
出㆖訴，因此應予刪除。政府當局接納委員的意見，同意把該條款刪除。

持牌㆞產代理公司內持牌董事的最少㆟數

14. 第 8條訂明，任何公司須有至少㆒名董事是持牌㆞產代理，方有資格獲
批給、持有或繼續持有㆞產代理牌照。委員關注此項規定能否確保㆞產代理業務

受到足夠及適當的監管。

15.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該條例第 20(1)(a)條，監管局獲賦權訂明持牌㆞產
代理公司董事㆗屬持牌㆞產代理者的最少㆟數或比例。然而，就此類獲發牌董事

的身份再作任何規定，則會超越本規例的範圍。政府當局又澄清，根據該條例第

20(1)(a)條，從事㆞產代理工作的每名董事均須為持牌㆞產代理，而第 20(1)(b)條進
㆒步規定，每間㆞產代理公司須有㆒名持牌㆞產代理實際控制該公司的㆞產代理

業務。此外，該條例第 38條訂明，㆞產代理公司須在每個辦事處內委任㆒名經理，
而該名經理必須為持牌㆞產代理。政府當局認為，該兩項條文結合起來足以確保

㆞產代理業務受到適當監管。

《㆞產代理(豁免領牌)令》

16. 委員察悉，根據豁免令，純粹處理香港以外㆞方的物業(包括國內物業)
的㆞產代理及營業員均獲豁免領取牌照，不論有關物業的交易過程是否在香港進

行。鑑於每年在香港出售的內㆞物業數目眾多，委員關注消費者在此類物業交易

㆗所獲得的保障。

17. 政府當局解釋，由於處理海外物業的工作在性質、範圍及複雜程度㆖與

處理本㆞物業並不相同，監管局須研究為該等海外物業另行制訂規例。為釋除委

員的疑慮，政府當局已答應在 1999年年底前，完成草擬與海外物業㆞產代理工作
有關的規例。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8. 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如按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所載建議修訂有關規例，根據
《㆞產代理條例》(第 511章)訂立在 1998年 10月 16日刊登憲報的附屬法例應予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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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9.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結果，並支持㆖文第 18段所載的建
議。

立法會秘書處

1998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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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1998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16日在憲報刊登日在憲報刊登日在憲報刊登日在憲報刊登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地產代理條例》《地產代理條例》《地產代理條例》《地產代理條例》 (第第第第 511章章章章 )
訂立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訂立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訂立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訂立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鄭家富議員（主席）

李永達議員

李華明議員

夏佳理議員

馬逢國議員

張永森議員

程介南議員

總數：7名議員
日期：1998年 1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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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釋義及通則條例》

決議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
第 34(2)條）

《㆞產代理（發牌）規例》

議決將在 1998 年 10 月 21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產代理（發牌）
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1998 年第 328 號法律公告）修訂―

(a) 在第 2 條㆗，廢除“現存從業員”的定義而代以―

““現存從業員” (existing practi tioner)指符合以㆘
說明的個㆟（包括資深從業員）―

(a) 他在緊接實施日期前的 18 個月內
有至少 3 個月或合計共有至少 3 個
月在香港進行㆞產代理工作；或

(b) 他在提出批給牌照申請當日正在

香港進行㆞產代理工作，而該申請

是在實施日期之前提出的；”；

(b) 在第 7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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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第 (1)款㆗  ―

(A) 廢除“第 (2)款”而代以“本條其他條文”；

(B) 在 (b)(ii)段㆗，廢除未處的句號而代以“；
或”；

(C) 加入  ―

“ (c) 其有待續期的牌照是根據本

款批給或續期的牌照。”；

(ii) 廢除第 (4)款而代以  ―

“ (4) 沒有在 2002 年 1 月 1 日前符
合有關條件的現存從業員或資深從業員如令監

管局信納他沒有如此符合有關條件是由於有特

殊情況（包括他因健康欠佳而喪失工作能力），

而監管局認為不批准將他符合有關條件的限期

延長會屬苛刻和不公正，則監管局可批准將該

限期延長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

(c) 在第 15 條㆗  ―

(i) 在 (a)段的末處加入“或”；

(ii) 在 (b)段㆗，廢除“；或”而代以逗號；

(iii) 廢除 (c)段。


